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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創新創業學程施行細則  

109.05.18 院務會議通過 

109.04.0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

條號 條文內容 

第一條 

鑑於國際創新創業的潮流需求，培養學生青年「活用創意、激

發創新、迎向創業」的三創教育精神，引導學生整合跨領域知

識，特設立「創新創業學程」(以下簡稱『本學程』)，提供學

生有能力迎向未知的挑戰，提升學生創造力之潛能，養成創造

性之思考與習慣。以學門專業為基礎，運用創意工具產生學門

專業的創新成果，並能產生創業行動。 

第二條 
本學程設置學程委員會，並置學程委員6-9人，由相關專長教師

組成，召集人為商學院創新創業辦公室主任。 

第三條 學程委員會負責課程規劃、學生修習審核等事宜。 

第四條 

本學分學程為跨系學程。 

本學程規劃含必修與選修課程，學生須至少修滿15學分。 

必修科目包含創創入門（創新創業入門）、創新創業實作專

題，以專班或隨班附讀方式開課。  

第五條 

修習本學程之學生，應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，繳交修習申請表

及相關資料（包括書面基本資料、成績單、自傳及讀書計畫

等），送交學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正式修習。 

第六條 
學程委員會根據當學期申請人數決定招收名額，惟每學年至多

招收三十名學生，商學院學生至少占1/2為原則。 

第七條 

修滿專長學程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且符合相關規定者，得

向專長學程主辦單位申請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；經審核無誤並

送請院長及召集人簽章。未經核准修讀者，不得發給專長學程

結業證明書。  

第八條 
本施行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，悉依本院專長學程設置辦法及有

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 

第九條 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
